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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SH2024

06090046

古北路延安西路至闵行区

的吴中路段，双向古北路，

每天 24 小时不定时有四轮

机动车、两轮摩托车行驶发

动机炸街噪声扰民。

长宁区 噪音

经调查核实：

2024 年 6 月 10 日，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交警支队民警至古北路（延

安西路-闵行区吴中路段）未发现改装、夜晚炸街的情况。

部分属实

加强夜间巡逻，

开展不定时设卡

整治。

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交警支队已安排民警夜间在辖区

内延安西路、虹许沿线开展不定时设卡整治，重点

对摩托车改装加装、炸街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责

任区民警夜间巡逻时，对摩托车加强盘查比对。2024

年 5 月 9 日，在该路口周边道路查处过 1 起非法改

装的摩托车，对车辆进行处罚并责令其恢复原样。

已办结 无

2
D3SH2024

06090053

对 D3SH202405260077 公示

不认可。1、公示内容为“小

区 13 号楼北侧因施工造成

的弃土堆砌，未造成 4 棵树

木死亡。居委会在获悉该情

况后，已将该违规行为上报

新泾镇综合执法队，综合执

法队已立案处置，目前弃土

均已处置完毕。”该论述与

D3SH202405110023 调查核

实情况第四点（经现场查

看，13 号电梯施工弃土堆在

树木移植区域，可能造成迁

移树木死亡。）两者自相矛

盾。

2、公示内容为“发现小区

16 号楼迁移到 33 号楼东侧

的一棵树木发生病虫害，随

后立即要求区绿管中心对

该树木进行了救治，并及时

跟进了解树木救治情况。”

投诉人不认可，该公示内容

显示八棵树木均已成活，但

是与 5.29 小区居民座谈会

的内容不同，当日表示已有

长宁区 生态

经调查核实：

1、对虹康花苑举报件 D3SH202405110023 调查时发现 13 号电梯施

工弃土堆在树木移植区域，考虑到可能会造成迁移树木死亡，居委

会立即通知相关部门处置，2024 年 5 月 18 日弃土已处置完毕。根

据举报件 D3SH202405260077 现场再次调查，确认迁移的 4 棵树都

存活，未造成死亡。相关答复前后并无矛盾。

2、2024 年 5 月 29 日座谈会时，确有居民反映小区 18 号楼前有两

棵树木死亡，这与小区内 13 号、16 号楼安装电梯迁移树木并无关

联，投诉件的公示内容为小区 13 号、16 号楼安装电梯迁移树木的

相关情况，与座谈会内容并无不符，相关内容有 5 月 29 日会议记

录可以证明。

3、加梯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在小区 13 号楼门洞处张贴了树木

移植的告示（详见照片）。

4、小区加装电梯因每台电梯加装位置不同，电梯大小不同，开挖

基坑大小不同，是否需要迁移树木，迁移哪些树木，是根据实际工

程项目施工需要，现场踏勘确认后，视具体情况办理迁树许可的，

办理迁树许可与征询加装电梯调整绿化并不冲突。

5、根据 2023 年新颁布的《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区

绿化市容局在审核小区业委会提交的申请材料时，确认征询结果符

合相关法律规定，迁树许可合法合规。后经了解，2022 年 8 月加梯

公司签订加梯合同后，现场踏勘发现需要迁移树木，11 月小区业委

会开展加装电梯绿化调整的征询，征询结果符合新颁布的《上海市

居住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

6、小区业委会 2023 年 3 月辞职，为了使小区能正常开展工作，小

区业委会授权委托居委会开展相关工作。2023 年在办理迁树手续

时，使用了 2022 年的征询结果并加盖小区业委会公章，未再次进

部分属实

加强协调和业务

指导，要求业委

会合法合规开展

绿化工作，做好

居民解释工作。

1、因小区业委会辞职，造成相关手续存在部分缺失，

长宁区新泾镇将尽快选出新一届业委会，并加强对

业委会指导，开展相关业务培训，要求业委会合法

合规开展绿化工作。

2、长宁区新泾镇将进一步做好居民群众的解释工

作。

阶段性

办结
无



两颗树木确认死亡，并由加

装电梯楼栋居民予以赔偿，

公示内容与座谈会不符。

3、公示内容为“加梯公司

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在小

区 13 号楼门洞处张贴了树

木移植的告示。”投诉人不

认可，《上海市居住区绿化

调整实施办法》第 13 条规

定，相应移树方案应在移树

之前公示，然而移树在 2023

年 10 月，早于公示日期，

移树申请不符合法定程序。

其次《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

整实施办法》规定移树公告

必须要有具体移树方案，实

际上告示上无具体移树方

案，加梯公司并无权进行移

树告示。且座谈会当天，众

多居民表示未见告示。

4、公示内容为“是否需要

迁移树木，迁移哪些树木，

是根据实际工程项目施工

需要，现场踏勘确认后，视

具体情况办理迁树许可的，

办理迁树许可与征询加装

电梯调整绿化并不冲突。”

投诉人不认可，与《上海市

居住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

完全相悖，实施办法中要

求，先详细确定移树方案，

先确定详细移树方案并公

示后方能提交移树申请。办

理迁树许可与征询加装电

梯调整绿化确实不冲突，征

询电梯加装、绿化的笼统方

案并不可用于实际工程移

树方案。

5、公示内容为“2022 年 8

月加梯公司签订加梯合同

后，现场踏勘发现需要迁移

树木，11 月小区业委会开展

行公示。

7、小区业委会提交迁树申请的《权属人意见》中明确表述如下：

本小区专有部分面积共有 846 户，本次征询参与表决 732 户，占

84.72%，超过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

分之二。同意迁移方案 387 户，占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二分之一

以上，达到《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规定要求。



加装电梯绿化调整的征询，

征询结果符合新颁布的《上

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实施

办法》。”8 月勘探，发现

需要迁移树木，但在 11 月

征询中未给出详细的移树

方案，此后也未提出详细方

案以公示。

6、公示内容为“2023 年在

办理迁树手续时，使用了

2022 年的征询结果并加盖

小区业委会公章，未再次进

行公示。”2022 年依旧按照

旧的《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

整实施办法》，当初已明确

向居民公示征询结果，是未

通过，不应套用 2023 年新

颁布的《上海市居住区绿化

调整实施办法》。

7、公示内容为“小区业委

会提交迁树申请的《权属人

意见》中明确表述如下：本

小区专有部分面积共有 846

户，本次征询参与表决 732

户，占 84.72%，超过专有部

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

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

二....移方案 387 户，占参与

表决专有部分面积二分之

一以上，达到《上海市居住

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规定

要求。”当初的公示结果未

显示专有面积的统计结果，

因此认为公示结果不合规。

此外由于并未公示专有面

积，因此对上述统计数据来

源表怀疑。

3
D3SH2024

06090014

长宁区金虹桥 179 号商场，

裙房里有多家餐饮店，油烟

排放扰民。裙楼约 5 层楼高

度，古北大楼约 18 层楼，

油烟经裙楼楼顶排放后，影

响住宅居民。

长宁区 大气

经调查核实：

金虹桥国际中心裙房顶楼西侧有 3 个总排油烟管道（7-1、7-2、

7-3），共涉及 6 家餐饮店：

1、7-1 排烟管道对应 3 家餐饮店，贝拉吉奥（上海）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第九分公司，店招为“鹿港小镇”，位于茅台路 179 号 L1 楼

L122、L123、L124 号商铺，经营范围：餐饮服务。上海艺彩和餐

部分属实

加强餐饮商户日

常监督管理，减

少油烟扰民影

响。

长宁区环境监测站对油烟排放口开展油烟监测，区

生态环境局将根据监测结果做相应处理，督促餐饮

单位依法合规开展经营，减少油烟扰民影响。

阶段性

办结
无



饮服务有限公司，店招为“元爱本家”，位于茅台路 179 号金虹桥

国际中心商场 L316 铺位，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上海金蚝坊餐

饮服务有限公司，位于茅台路179号 L3楼层 L314铺位，店招为“蚝

英雄”，经营范围：餐饮服务。

2、7-2 排烟管道对应 1 家餐饮店。上海荟宴尚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茅台路 179 号 L3 楼层 L315 号商铺，店招为“荟宴融品”，经

营范围：食品销售、餐饮服务。

3、7-3 排烟管道对应 2 家餐饮店。上海品文杏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位于茅台路 179 号 L3 楼层 L301、L301A，店招为“文杏馆”，

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上海东高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位于茅台路 179 号 L1 楼 L125、L126 室，店招为“帕蓝暹罗”，经

营范围为许可项目：餐饮服务。

每家餐饮店均安装油烟净化和除异味设施，现场检查设备正常运

行，油烟净化设施清洗运维记录齐全。

4
X3SH2024

06090076

对 X3SH202405120076 处理

结果不认可：1.对 5 月 13 日

102 乙的现场检查结果和噪

声监测报告不认可，检查在

晚 9:30 左右进行，未在该店

卡拉 OK 经营时段内（晚 11

点至次日清晨），且该店顾

客消费卡拉 OK 项目的时间

具有一定随机性，故认为该

次检查结果不能反映商家

正常的经营状态；2.102 甲、

102 乙部分营业面积位于未

正常安装排水设施的违规

搭建的夹层和地下库房，未

申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

可证、未采取合理截污措

施。

长宁区 噪音

经调查核实：

1、古北路 555 弄 5 号 102 甲，营业执照名称：上海齐泉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店招为“BANGBANG 融合料理”，经营项目：热食类

食品制售等。

2、古北路 555 弄 5 号 102 乙，营业执照名称：上海市长宁区亚希

咖啡厅，店招为“MR.BANG”，经营项目：散装食品销售、自制饮

品制售等，经营时间为 19:30-次日 2:00。

3、2024 年 5 月 13 日长宁区天山街道办事处牵头区文旅局、区生态

环境局、区市场监管局天山市场所、区公安分局天山派出所等责任

单位开展夜间联合执法检查，未发现该场所存在擅自从事娱乐场所

经营活动的行为。1 月 31 日天山街道也牵头开展过多家相关职能部

门联合执法检查，未发现该场所存在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

行为。区文旅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分局天山派出所在市民热

线、警情 110 渠道多次收到投诉人反映，均通过现场检查、夜间抽

查等形式回复投诉人。5 月 13 日 22 时长宁区环境监测站对该场所

背景音响使用开展夜间噪声监测，因投诉人拒绝户内敏感点作为测

点，故将测点设为场所南侧界外 1 米，测点实测值与背景值两者差

小于 3 分贝，不能直接判断该声源对环境造成显著影响，判断结论

为无法对其达标情况进行评价。该点位测试技术依据《社会生活噪

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

测量值修正》（HJ 706-2014），测试报告真实有效。

4、2024 年 6 月 12 日凌晨 0 点，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大队对长

宁区古北路 555 弄 5 号 102 乙室进行检查，检查时该场所内有 2 名

顾客正在饮酒，未发现该场所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

5、2024 年 6 月 11 日下午 1 点，长宁区水务执法人员前往虹桥华庭

（古北路 555 弄）5 号楼 102 甲、102 乙进行排水检查。102 甲为小

餐饮，有座位 28 个，1 楼设置厨房，厨房内有一个油水分离器，一

个隔油池，污水经过处理后排出，现场未能出示有效排水许可证。

102 乙为酒吧，现场无厨房无餐饮，无需办理排水许可证，现场未

发现违法排水情况。

6、针对古北路 555 号 5 号楼 102 甲、102 乙部分营业面积位于违规

部分属实

督促当事人落实

整改要求，依法

查处违法行为；

加强日常环境监

管，做好居民协

调工作。

1、长宁区水务执法人员对虹桥华庭（古北路 555 弄）

5 号楼 102 甲发送《办理排水许可证告知书》，要求

此处餐饮在 3 个月内完成排水许可证申请事项，对

办理流程进行讲解，并对规定时间内未办出排水证

的处罚情况进行宣传。后续将继续对该处餐饮进行

监督，推进排水许可证办理。

2、长宁区天山路街道将继续按流程对违建问题进行

调查并依法处理。同时，加强协调，努力做好居民

工作，调解居民矛盾。

3、各部门将加强该处日常环境监管，督促该单位落

实整改。

阶段性

办结
无



搭建的夹层和地下库房的问题，天山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已进行

立案“沪（长）天办立字〔2024〕第 050073 号”，现处于线索调

查阶段。

5
X3SH2024

06090067

长宁区长宁路 396 弄 73-97

号民心小区一期环境问题：

1.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小区

导致噪声；2.59 号底楼炒货

店机器噪声、灰尘、油烟味

扰民，废渣果壳倾倒在楼栋

前的花坛里或沿街道路上；

3.85号楼前外来快递车辆在

此进行快递分拣，装卸打包

噪声扰民，以及占用花坛毁

绿堆物；4.97 号楼旁废品回

收人员将废品堆放在花坛

中导致绿化被折断，处理废

品时的噪声扰民；5.小区后

门连接华阳医院的路被回

收废旧家电人员用于堆放、

拆卸废旧电子设备等。

长宁区 噪音

经调查核实：

1、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外来人员及车辆进入小区导致噪声。

2、小区 59 号底楼炒货店噪声、油烟扰民等问题已根据前期举报件

X3SH202406040079 进行处理，并于 2024 年 6 月 5 日整改完毕，目

前该店炒货机、粉碎机均已清理。

3、小区 85 号楼前外来快递车辆噪声扰民及占用花坛问题，已根据

前期举报件 X3SH202406070119 进行处理，街道综合执法队现场制

止了京东快递员分拣快递物品，致电该快递站站长明确告知此类行

为违规，京东快递即时即改，并表示加强对快递员的教育管理，杜

绝进小区分拣，以免产生噪音扰民情况，已于 2024 年 6 月 8 日整

改完毕。

4、97 号楼旁废品回收人员占绿及噪音扰民问题，街道综合执法队

已责令其整改。

5、未发现华阳卫生中心门口堆放废旧电子设备问题。

部分属实

督促物业加强管

理，持续做好巡

查管理。

针对小区外来人员和车辆导致噪声问题，街道已督

促物业加强管理，做好外来人员及车辆登记，提示

车辆进小区不要鸣笛；针对 59 号底楼炒货店、85

号快递车辆和 97 号楼废品回收噪音扰民问题，街道

将继续联合各部门做好常态长效管理，杜绝返潮；

针对小区后门堆放废旧家电问题，街道将持续做好

巡查管理，避免出现此类情况。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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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仙霞路 1316 弄小区

环境问题：1.树木枯死不补

种，擅自移树造成树木重

叠、生长不良。2.公共绿地

被侵占成为菜地，割草噪声

扰民。3.业主私搭乱建随意

截断或外接排水管，污水乱

排房前屋后或排入雨水管，

臭味扰民。

长宁区 噪音

经调查核实：

1、小区北门入口处有 6 棵棕榈树，部分树叶已枯黄，顶部仍有绿

叶，生长状态萎靡但未枯死。小区近期已在对部分草皮调整、补种

麦冬，绿化整体状态正常。

2、小区存在一户居民在绿地内种丝瓜等蔬菜情况。

3、近期雨污混接排查，发现该小区存在雨污混接情况，主要为居

民阳台洗衣机污水流入雨水管。小区内未发现明显臭味，居民反应

的臭味疑似是开展雨污混接排查时打开窨井盖引起，现已恢复。

基本属实

督促物业加强巡

查，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启动实

施该小区雨污混

接改造工作。

1、督促小区物业加强对绿化的养护工作，定期去芜

存菁。

2、针对 1 户业主在绿地种菜情况，已现场与户主沟

通要求其整改，户主表示愿意配合并尽快完成整改，

计划 6 月中旬完成。长宁区新泾镇将督促物业加强

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3、按照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作计划，尽早启动该

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工作。

阶段性

办结
无


